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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郭璐霞
长治市生态环境局上党分局� 山西� 长治� 047100

摘� 要：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执法虽取得显著成效，但仍面临制度碎片化、权责不匹配、法律滞后、能力性短板及

机制性缺陷等问题。制度上需完善立法、深化机构改革；能力上需培养复合型人才、升级装备技术、强化应急响应；

机制上需加强部门协同、规避地方保护干扰、健全监督问责。通过制度重构、能力提升、机制创新及保障强化等对策，

可构建现代化执法体系，提升执法效能，推动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工作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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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基，保护生

态环境已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生态文明

建设的深入推进，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工作取得长足

进展，但面对日益复杂的污染形势和新型污染物的挑战，

执法过程中仍暴露出制度不健全、能力不足、机制不畅

等问题。深入剖析这些问题，探索科学有效的对策，对

提升执法效能、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具有重大现

实意义。

1�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执法现状分析

1.1 执法体系构建进展
（1）制度建设：新《环保法》实施十年来，查封扣

押、按日计罚等五类案件发挥了重要震慑作用，总量累计

达19万多件。案件数量呈现先升后降态势，“十三五”期
间查办量较“十二五”增长1.4倍，2018年后随全社会守
法意识提升逐步回落，2023年五类案件较2017年峰值下
降79%，彰显制度约束成效。（2）机构改革：全国近3000
家生态环保综合执法机构整合基本完成，执法事项整合

为248项，权责更加清晰。以陕西省为例，改革后当地着
力补齐专业短板，推动执法人员结构优化，逐步提升环

境工程等相关专业背景人员占比，破解基层执法专业人

才匮乏难题。（3）技术赋能：2025年长三角大气监督帮
扶中，非现场执法广泛应用。如浙江永康运用无人机开

展常态化巡航，搭配颗粒物激光雷达和VOCs走航车，构
建“天地空”一体化监测体系，数据实时回传研判后，20
分钟内即可下达靶向执法指令，大幅提升执法精准度。

1.2 执法成效与挑战
（1）成效数据：据2025年生态环境部统计，全年各

级生态环境部门共办理行政处罚案件5.59万件，其中五
类案件4426件，较往年持续下降，较2017年峰值下降超
66%，反映出企业环境治理能力提升，执法震慑作用持续
显现。（2）现存矛盾：2025年北方重污染天气频发，而

基层执法资源不足的矛盾突出。部分北方地区如陕北能

源基地，执法人员短缺、装备不足，一线执法人员配比

难以覆盖广阔监管区域，同时专业检测手段欠缺，难以

快速应对复杂污染场景，暴露出执法资源配置不均衡的

结构性短板。

2�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制度性障碍
（1）体系碎片化：2025年黄河流域“清废行动”中，

水利、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10余部门因缺乏常态化协
调机制，出现明显监管盲区。流域内部分固体废物非法

堆放点地处部门监管交界地带，水利部门负责河道内垃

圾清理，却无权监管河岸周边堆放行为，自然资源部门

管控土地使用，却不涉及固体废物属性判定，各部门各

自为政、信息不通，导致部分非法堆存点位长期未被发

现，直至专项行动集中排查才得以整治，凸显体系碎片

化弊端[1]。（2）权责不匹配：三明市大田县生态环境保护
综合执法大队案例极具代表性，该县纳入污染源监管的

企业达539家，但执法大队在编在岗人员仅6人，虽全局
有27人取得执法资格证，却未全部投入一线执法，随着
污染防治攻坚深入，执法任务激增，基层人员“小马拉

大车”矛盾突出，难以完成常态化巡查、案件查办等工

作，权责失衡问题严重影响执法效能。（3）法律滞后性：
当前新型污染物治理需求日益迫切，但现有环境标准体系

存在明显滞后，对VOCs、微塑料等新兴问题覆盖不足。其
中VOCs治理尤为突出，目前我国尚未出台统一的工业企
业VOCs末端治理效果评价及设施运维标准，仅少数城市
有试行规范，导致企业治理无据可依、监管执法缺乏明

确标准，微塑料污染管控更是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标准

空白，难以应对新型污染挑战。

2.2 能力性短板
（1）复合型人才匮乏：某省生态环保执法队数据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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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全队执法人员中仅15%具备法律+环境+工程复合背
景，多数人员仅掌握单一领域知识，要么熟悉环境专业

却缺乏执法办案法律素养，要么具备法律基础却不懂环

境工程检测技术，难以应对日益复杂的环境执法场景，

制约执法精准度。（2）装备技术落后：2022年相关统计
数据显示，全国约50%的基层生态环保执法队伍缺乏无人
机、移动执法终端等关键装备。与池州市、江苏省等装

备完善地区相比，多数基层队伍仍以传统现场巡查为主，

缺乏高效监管手段，难以发现隐蔽性排污行为，执法效

率和精准度大打折扣。（3）应急响应不足：复盘2020年
某地跨界水体污染事件，相邻两地基层执法队伍因缺乏

跨区域协作机制，污染发生后各自为政，无法快速联动开

展溯源、控源工作，且基层队伍应急监测、处置装备短

缺，应急方案不完善，导致污染范围进一步扩大，充分暴

露基层队伍跨区域协作与应急处置能力的明显短板[2]。

2.3 机制性缺陷
（1）部门协同低效：在机动车排放检验领域第三方

机构整治中，交通、市场监管、生态环境等部门存在明

显数据壁垒。各部门分别掌握检验机构资质、车辆检验

数据、违法处罚信息，但未实现有效共享，导致部分违

规检验机构“打擦边球”，跨部门排查取证难度大，整治

工作推进缓慢，难以形成监管合力。（2）地方保护干扰：
区县交叉执法案例中，人情社会对执法公正性的干扰尤

为突出。部分区县执法人员因地缘、人情关系，对本地

违规企业“手下留情”，存在有案不查、从轻处罚等现象，

而交叉执法虽能一定程度规避该问题，却常因地方隐性

阻力难以顺利推进，影响执法权威性。（3）监督问责缺
位：某市生态环保执法责任追究制度实施效果不佳，内

部监督机制流于形式。当地虽建立相关问责制度，但多

以通报批评为主，缺乏实质性惩戒，对执法不作为、乱

作为等问题问责不严，部分执法人员履职不到位却未受

到严肃处理，难以形成有效约束。

3�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执法优化对策

3.1 制度重构：构建现代化执法体系
（1）立法修订：针对现有法律滞后于新型污染治理

的问题，提出修订《环境保护法》的具体建议。明确增

加新污染物管控专门条款，将VOCs、微塑料、新型持久
性有机污染物等纳入法定监管范围，细化其排放限值、检

测标准和治理要求；同步完善处罚条款，加大对新型污

染物非法排放行为的惩戒力度，明确第三方检测机构的

连带责任，填补新型污染治理的法律空白，让执法工作

有法可依、有章可循。（2）机构改革：深化省级以下生
态环境执法垂直管理改革，设计科学可行的改革方案。

明确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对市、县两级执法机构的人事、

业务、经费实行统一管理，打破地方行政干预壁垒；同

时设立跨部门协调机构，明确其统筹协调水利、自然资

源、交通、市场监管等10余部门的职能，建立常态化联
席会议、信息共享、联合执法机制，破解体系碎片化难

题，形成监管合力[3]。（3）权责清单：制定《生态环境执
法事项指导目录》，全面梳理执法权责，明确执法主体、

执法范围、执法流程和责任边界。针对自由裁量权行使

不规范问题，细化不同违法行为的处罚梯度，结合违法

情节、危害后果、整改情况等明确处罚标准，建立自由

裁量权基准动态调整机制，定期评估修订，杜绝执法随

意性，确保执法公平、公正、公开。

3.2 能力提升：打造专业化执法队伍
（1）人才培养：推行“青年英才计划”，面向高校、

科研院所招聘环境工程、法律、检测等相关专业优秀青

年人才，充实基层执法队伍；建立国家级、省级生态环

境执法培训基地，结合线上线下多种形式，开展针对性

培训，重点提升执法人员的法律素养、专业技术和应急

处置能力；搭建在线学习平台，整合培训课程、案例解

析、技术规范等资源，方便执法人员随时学习提升，培

育一批“法律+环境+工程”的复合型人才。（2）装备升
级：制定全国统一的基层生态环境执法装备配置标准，明

确无人机、移动执法终端、VOCs走航车、应急监测设备
等关键装备的配置数量和技术要求，优先保障基层执法队

伍装备需求；推广5G+AI执法记录仪、智能溯源设备等新
型智能终端，实现执法过程全程录音录像、数据实时上传、

违法线索智能研判，提升执法效率和精准度；建立装备定

期更新维护机制，确保装备正常投入使用。（3）应急建
设：构建“平战结合”的应急响应体系，完善跨区域、跨

部门应急处置预案，明确应急响应流程、责任分工和协同

机制；定期组织开展跨区域联合应急演练，模拟水体污

染、大气重污染、危险废物泄漏等场景，提升基层执法

队伍的应急联动、快速溯源、控源处置能力；加强应急

物资储备，建立应急物资共享平台，确保突发环境事件

发生后，能够快速调配物资、开展处置，最大限度降低

污染危害[4]。

3.3 机制创新：完善协同治理模式
（1）部门联动：建立生态环境部门与公安、司法、

检察等部门的“行刑衔接”快速通道，明确案件移送标

准、流程和时限，设立专门的衔接工作小组，定期开展

案件会商、联合督办；对涉嫌环境犯罪的案件，生态环境

部门及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机关全程监督，确

保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无缝衔接，严厉打击环境违法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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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行为，提升执法震慑力。（2）社会监督：开发企业环
境信用评价APP，整合企业排污数据、违法记录、整改情
况等信息，向社会公开，方便公众查询监督；实施企业

环境信用“黑名单”制度，对信用等级低下、屡教不改

的企业，联合发改、金融、市场监管等部门实施联合惩

戒，限制其融资、用地、生产经营等活动；畅通公众举

报渠道，设立举报奖励机制，鼓励公众参与环境执法监

督，形成“全民共治”的良好氛围。（3）智慧监管：建设
全国统一的生态环境执法大数据平台，整合各地区、各部

门的污染源监测数据、执法记录、企业信用信息、应急

处置数据等，实现数据互联互通、共享共用；运用大数

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对污染源进行实时监测、

智能分析和精准预警，实现“一网统管、精准执法”，减

少盲目巡查，提升监管效能，推动执法模式从“被动应

对”向“主动预防”转变。

3.4 保障强化：健全长效支撑体系
（1）财政保障：设立中央生态环境执法专项资金，

重点支持基层执法队伍装备升级、人才培训、应急处置

和跨区域执法联动；建立执法装备更新补偿机制，明确

装备更新周期和补偿标准，保障基层执法装备及时更新

换代；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生态敏感地区的财政倾斜力

度，缩小区域执法能力差距，确保执法工作有序开展。

（2）技术支撑：组建国家生态环境执法技术委员会，吸
纳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的技术专家，为执法工作提供

技术指导和支撑；制定无人机巡查、在线监测、智能溯

源等新技术应用规范，明确技术标准、操作流程和数据

应用要求，推动新技术、新装备在执法工作中的规范应

用；加强执法技术研发投入，鼓励企业、科研机构研发

适合基层执法的便捷化、智能化技术装备，提升执法技术

水平[5]。（3）文化培育：开展“执法先锋”评选活动，表
彰在执法工作中表现突出的集体和个人，发挥先进典型

的示范引领作用；加强生态环境法治宣传，通过媒体宣

传、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等多种形式，普及环境法

律法规和执法知识，提升公众和企业的守法意识；构建

“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引导企业主动履行

环境治理主体责任，配合执法工作，推动生态环境保护

执法工作高质量发展。

结束语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执法正处于关键转型期，直面现

存问题并精准施策是当务之急。通过完善法律法规、优

化执法体制、强化能力建设、创新协同机制以及健全长效

保障，可构建起权责明晰、技术先进、协同高效的现代化

执法体系。唯有持续深化改革、强化执行力，才能切实提

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为建设美丽中国筑牢坚实法治屏

障，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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